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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７

证券简称：

＊ＳＴ

中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８

１、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各位董事、监事欲了解详细内容，请参阅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年度报告全文（单行本）。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ＳＴ

中钨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５７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俊利 周丽萍

电话

０７３１－８４６５０９８０ ０７３１－８４６５０９９０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４６５０８００ ０７３１－８４６５０８００

电子信箱

ｚｗｇｘ０００６５７＠１２６．ｃｏｍ ｚｗｇｘ０００６５７＠１２６．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

元

）

１

，

５９５

，

６３０

，

２８１．５４ １

，

４４８

，

８０２

，

２９０．７５ １０．１３％ １

，

１５７

，

６９６

，

９１５．１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５１

，

１４４

，

５１１．６３ ４

，

６２２

，

１５０．５８ －１

，

２０６．５１％ ７

，

６５６

，

５３３．７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５５

，

３７６

，

６３２．１３ ４

，

３８６

，

２６２．０１ －１

，

３６２．５％ １０

，

７４５

，

５０８．９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７

，

５６７

，

６１５．７２ －５２

，

４４０

，

１３０．６４ －１１４．４３％ １２

，

４４３

，

４０３．７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２９８ ０．０２０８ －１

，

２０４．８１％ ０．０３４４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２９８ ０．０２０８ －１

，

２０４．８１％ ０．０３４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１７％ ０．０１％ －０．１８％ ２．３３％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

）

２０１０

年末

总资产

（

元

）

３７０

，

１６７

，

２８２．９９ ３９３

，

４２３

，

５２０．２４ －５．９１％ ３７４

，

８４３

，

１２２．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２８１

，

８７２

，

４１４．８５ ３３２

，

９２７

，

３４６．４４ －１５．３４％ ３２８

，

３０５

，

１９５．８６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股东总数

３１

，

６８５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

易日末股东总数

２６７０９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南有色金属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５．２８％ ７８

，

５２３

，

９３０ ７８

，

５２３

，

９３０

海南金元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２．１８％ ４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０

广东广晟有色金

属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７７％ １

，

７１１

，

１２５ ０

广东广晟有色金

属进出口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０．６９％ １

，

５３５

，

０００ ０

质押

８９２

，

５１２

北京铭泽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０．４％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

湖南成卓金属材

料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０．４％ ８９４

，

０００ ０

北京嘉利能源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０．３９％ ８７３

，

１８９ ０

包头铝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３９％ ８６９

，

２１０ ０

王金成

境内自然

人

０．３４％ ７６４

，

０５３ ０

王韬

境内自然

人

０．３３％ ７３６

，

０００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广东广晟有色金属进出口有限公司为广东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

司全资公司

。

除此之外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

《

上市

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

３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是国内具有相当规模的生产硬质合金企业，硬质合金生产经营能力和技术研发水平在

国内硬质合金行业中有着较大的影响和市场优势。

２０１２

年，宏观经济环境偏紧，发展速度趋缓，硬质合金需求减少，竞争更加激烈，对公司经营

产生了巨大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公司资产重组遇到诸多困难，公司股票面临退市风险。

面对重重困难、压力和巨大风险，公司按照董事会制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决策，为实现公司

经营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坚持改革创新，加大科研自主开发力度，强化内部管理，完善

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 经过公司员工团结协作、奋力拼搏，尽管未能扭转亏损局面、完成资产重

组，但公司股票成功恢复上市。

２０１２

年公司营业收入与产销增长，利润下降：营业收入实现

１５９５６３

万元，比上年增长

１０．１３％

，基本达到

１６

亿元的年度目标；主要产品销量

７７６３．６９

吨，同比增长

４７．９％

；其中硬质合金

１２７７．３

吨，

同比增长

２．３７％

；钨制品

７４３．６

吨，同比增长

１９．３５％

；粉末制品

５７４２．７９

吨，同比增长

６９．９８％

。 净利润

亏损

５１１４．４５

万元，比上年增亏

５５７６．６７

万元。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为了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并有

效防范和化解资产损失风险，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决定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执行新的会计政策，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及以及固定资产的预

计可使用年限及残值率进行了重新估计，具体变化如下：

①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变更前后的计提比例：

账 龄 变更前的比例

（

％

）

变更后的比例

（

％

）

６

个月以内

（

含

６

个月

）

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７－１２

个月

（

含

１２

个月

）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１－２

年

（

含

２

年

）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３

年

（

含

３

年

）

４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３－４

年

（

含

４

年

）

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５

年

（

含

５

年

）

８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

年以上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②

固定资产变更前后净残值率及预计可使用年限：

固定资产类别

变更前 变更后

使用年限

（

年

）

净残值

率

（

％

）

年折旧率

（

％

）

使用年限

（

年

）

净残值率

（

％

）

年折旧率

（

％

）

房屋建筑物

２０－４０ ５ ２．３７５－４．７５ １０ － ４０ ３－５ ２．３８－９．７０

沟槽管道

１０－１２ ３－５ ７．９２－９．７０

机器设备

５－１０ ３ ９．５－１９．００ １０－１８ ３－５ ５．２８－９．７０

运输设备

５ ５ １９．００ ５－１０ ３－５ ９．５０－１９．４０

办公设备

５ ３－５ １９．００－１９．４０

其他设备

５ ５ １９．００

③

对当期和未来期间的影响数

上述会计估计变更影响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减少

７７０

，

９３３．３９

元，其中，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政

策变化影响利润增加

１７

，

３８０．５０

元，固定资产折旧会计政策变化影响利润减少

７８８

，

３１３．８９

元。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了 “天职湘

ＳＪ

（

２０１３

）

２８２

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董事会对审计机构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①

涉及事项

中钨高新自贡硬质合金分公司与同受控股股东控制的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该公司”）在管理人员、机构等方面未能做到完全分开，且与该公司之间存在频繁的关联交

易。中钨高新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连续三年亏损，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被深圳证券交易所

实施暂停上市。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七届上市委员会第十七

次工作会议审议，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申请事项在实际控制人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作出“在未来三

年内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使中钨高新形成集钨矿山、钨冶炼、钨粉末、硬质合金及深加工的完整

钨产业链， 将中钨高新打造成为五矿集团钨及硬质合金的强势企业” 的承诺下获得通过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恢复上市交易。

截止本报告日，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上述承诺尚未履行完毕，导致中钨高新未来的独立运营

及可持续盈利能力具有不确定性。

②

董事会对保留意见及强调事项的具体说明

由于历史原因，中钨高新自贡硬质合金分公司与同受控股股东控制的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

任公司在管理人员、机构等方面确实未能做到完全分开，且与该公司之间存在频繁的关联交易，

但公司认真履行了关联交易的相关程序与披露规定，并严格执行所签订关联交易协议。

公司董事会一直努力推动资产重组工作，希望通过资产重组彻底解决分公司与同受控股股

东控制的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在管理人员、机构等方面确实未能做到完全分开，且与该

公司之间存在频繁的关联交易的问题，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中钨高新召开了第

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及其摘要的议案》，中钨高新再次启动重组。

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３４

次工作会议审核，中钨高新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事项未获得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七届上市委员会

第十七次工作会议审议，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申请事项在实际控制人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作出“在

未来三年内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使中钨高新形成集钨矿山、钨冶炼、钨粉末、硬质合金及深加工

的完整钨产业链，将中钨高新打造成为五矿集团钨及硬质合金的强势企业”的承诺下获得通过，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恢复上市。 董事会相信在未来三年内，中钨高新必将形成集钨矿山、钨冶炼、

钨粉末、硬质合金及深加工的完整钨产业链，成为五矿集团下钨及硬质合金的强势企业。

③

监事会对保留意见及强调事项的具体说明

公司审计机构为公司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强调事项也是公司客观存在的，监事会同意公司董事会对非标

准审计报告涉及事项所作的说明。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７

证券简称：

＊ＳＴ

中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

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以传真、送达、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

及监事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其中亲自出席会议

６

人，董事吴国根委托董事杨伯

华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董事贾信民委托董事文跃华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文开

元委托独立董事潘爱香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公司两名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杨伯华主持，经与会董事

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

５１１４．４５

万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１５４９８．８６

万元，报告期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２０６１３．３２

万

元。 由于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数，因此公司本年度不分配股利，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说明》（见附件一）；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八、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

年，年度审计费用参照

２０１２

年收费标准由经营班子与审计机构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签订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关联交易主要内

容详见同日刊登的《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关联董事杨伯华、盛忠杰、吴国根、张毅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文开元连续任职已满六年，根据深交所有关规定，文开元已不能继续担任公

司独立董事。因此，董事会提名周菊秋（个人简历见附件二）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任

职资格需经深交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办公地址搬迁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新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待搬迁工作完成后另行公告。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将上述第一、三、四、五、九、十、十一项议案提交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除上述

议案外，独立董事将向股东大会作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将另行公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附件一：

董事会关于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了“天职湘

ＳＪ

（

２０１３

）

２８２

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有关规定，董事会对审计机构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一、涉及事项

中钨高新自贡硬质合金分公司与同受控股股东控制的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该公司”）在管理人员、机构等方面未能做到完全分开，且与该公司之间存在频繁的关联交

易。中钨高新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连续三年亏损，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被深圳证券交易所

实施暂停上市。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七届上市委员会第十七

次工作会议审议，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申请事项在实际控制人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作出“在未来三

年内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使中钨高新形成集钨矿山、钨冶炼、钨粉末、硬质合金及深加工的完整

钨产业链， 将中钨高新打造成为五矿集团钨及硬质合金的强势企业” 的承诺下获得通过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恢复上市交易。

截止本报告日，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上述承诺尚未履行完毕，导致中钨高新未来的独立运营

及可持续盈利能力具有不确定性。

二、公司董事会对保留意见及强调事项的具体说明

由于历史原因，中钨高新自贡硬质合金分公司与同受控股股东控制的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

任公司在管理人员、机构等方面确实未能做到完全分开，且与该公司之间存在频繁的关联交易，

但公司认真履行了关联交易的相关程序与披露规定，并严格执行所签订关联交易协议。

公司董事会一直努力推动资产重组工作，希望通过资产重组彻底解决分公司与同受控股股

东控制的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在管理人员、机构等方面确实未能做到完全分开，且与该

公司之间存在频繁的关联交易的问题，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中钨高新公司召开

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及其摘要的议案》，中钨高新再次启动重

组。

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３４

次工作会议审核，中钨高新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事项未获得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七届上市委员会

第十七次工作会议审议，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申请事项在实际控制人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作出“在

未来三年内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使中钨高新形成集钨矿山、钨冶炼、钨粉末、硬质合金及深加工

的完整钨产业链，将中钨高新打造成为五矿集团钨及硬质合金的强势企业”的承诺下获得通过，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恢复上市。 董事会相信在未来三年内，中钨高新必将形成集钨矿山、钨冶炼、

钨粉末、硬质合金及深加工的完整钨产业链，成为五矿集团下钨及硬质合金的强势企业。

附件二：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周菊秋，男，

１９４３

年

９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稀有冶炼专业，教授级高工。

主要履历：

１９６３

年

９

月

－１９６８

年

１２

月，中南矿冶学院稀有金属冶金专业学习，获学士学位；

１９６８

年

１２

月

－１９７２

年

１２

月，株洲硬质合金厂四车间技术员、党支部干事；

１９７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８１

年

４

月，株洲硬质合金厂党委办秘书，总工程师助理；

１９８１

年

４

月

－１９８３

年

８

月，株洲硬质合金工具厂副厂长；

１９８３

年

８

月

－１９９０

年

１１

月，株洲硬质合金厂副厂长；

１９９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株洲硬质合金厂厂长；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株洲硬质合金厂厂长兼党委书记；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中国稀有稀土金属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顾问。

兼职情况：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湖南省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深圳金洲硬质合金股份公司董事长；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中钨硬质合金集团公司董事长；

１９８９

年

９

月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国际钨工业协会执委会委员；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国际钨业协会主席；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湖南省政治协商会第七届、八届委员会委员。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深圳金洲精工科技股份公司董事长；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中国钨工业协会会长；

著作成就：

１９８０

年

８

月，在内参刊物发表《论钨》；

１９８１

年

９

月，在全国第一次钨业科技会议上表《迅速改造硬质合金工业，为振兴钨业作贡献》

的论文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发表《硬质合金系统技术改造可行性研究》，国家经贸委批准实施；

１９８７

年

１０

月，在中国质协第六次年会上表《领导者质量意识及标准状态探讨》的论文；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在

ＩＴＩＡ

第五次国际钨讨论会上表《中国钨冶炼技术概况及其特点》的论文；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在中质协第九次质量管理交流研讨会上发表《质量、品牌、技术进步是坚持走质

量效益发展道路的有效途径》的论文；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在

ＩＴＩＡ

第六次国际钨讨论会上发表《中国的硬质合金工业》的论文；在第二届国

际湿法冶金会议上发表《中国钨钼钽铌湿法冶金技术发展概况》的论文；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在第二届中国有色金属国际会议上发表《中国作为钨主要供应国的现状及展

望》的论文；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在

ＩＴＩＡ

第七国际钨讨论会上发表《硬质合金轧辊环在高速线材轧机中的应用》的

论文；

２００３

年，在

２００３

中国国际铅锌年会报告中发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形势及展望》的论文；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在美国

２００４

国际锌银会议上发表《中国锌银工业的现状和展望》的论文；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在

ＩＴＩＡ２００６

年会上发表《“十

．

五”期间中国钨工业的回顾》的论文；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在

ＰＭ Ａｓｉａ ２００９

国际会议上及《中国钨业》

２００９

年第五期发表了《中国硬质合金

工业现状、技术创新及发展方向》的论文；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在

２０１２

株洲硬质合金国际会议上发表《中国硬质合金工业的新发展》的论文。

周菊秋先生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从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７

证券简称：

＊ＳＴ

中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监事会及监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

上午

１１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其中亲自出席会议的

２

人，监事

郭文忠委托监事蔡家发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监事会对董事会关于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说明的意见》；

公司审计机构为公司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强调事项也是公司客观存在的，监事会同意公司董事会对非标

准审计报告涉及事项所作的说明。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发表意见如下：

１

、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国家其他相

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了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生产经营的正

常开展和风险的控制，保护了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２

、公司已建立较完善的内部组织机构，内部审计机构及人员配备到位，保证了公司内部控

制重点活动的执行及监督充分有效。

３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內部控制指引》及公司内部控制制

度的情形发生。

综上所述，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面、真实、准确，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

的实际情况。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签订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九、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有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１

、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监事会认为，

２０１２

年公司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建立和完善了内部

控制制度，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公司董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行职责时不存在违

反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或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２

、检查公司财务情况

监事会对公司的财务制度、内控制度和财务状况进行了认真核查，认为公司财务会计内控

制度健全，会计无重大遗漏和虚假记载，公司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良好。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真实、客观、公正的反映

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３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近三年无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４

、公司收购、出售资产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收购、出售资产，未发现有内幕交易及损害部分股东权益或造成公司资产

流失的情况。

５

、关联交易情况

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发生的所有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核查，认为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是生

产经营所必需的，并体现了市场公平原则，定价公允，交易公平，无内幕交易行为，所有关联交易

严格履行了审批程序，未发现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现象。

十、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的审核意见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的编制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

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公司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没有发现参与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综上所述，我们保证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７

证券简称：

＊ＳＴ

中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１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

召开，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赋予独立董事

的职责，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就本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对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表

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我们认为审计报告真实、客观地

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审计报告涉及事项是客观存在的，并同意董事会

对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所作的说明。

二、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公司七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经对公司内部控制制

度及执行情况的检查，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管理体系，公司现行的内部控制制度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 报告期内公司内部控制的各项制度均得到了充分有

效的实施，对控制和防范经营管理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使公司规范运作起到了积极促

进作用。 因此，我们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

制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三、对续聘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公司七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事先我们对公司提

供的议案及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审核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我们认为天职国际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及较强的执业能力，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

没有出现任何失误和违法违规行为，能够胜任对公司的审计工作，因此同意公司续聘天职国际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

四、对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七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签订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事先我们对公司提供的议案及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审核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我们

认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公司与关联方拟订的关联交

易协议遵循了公正、公平、互惠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对关联交易

事项的表决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五、对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

知》（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

等规范性文件要求，我们通过对公司提供的相关财务资料的核查，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关联资金

往来合计

３４１４．８７

万元，其中

２９９４

万元是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提供的借款，该笔借款

公司按照《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履行了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其他

４２０．８７

万元是公司子公

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与关联方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的销售款， 该款项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５

日收回。 上述资金占用均为正常经营性资金占用。 除此之外，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

及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经对公司对外担保事项核查，报告期内公司无对外担保事项。

六、对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七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５１１４．４５

万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

润

－１５４９８．８６

万元， 报告期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２０６１３．３２

万元。 由于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

数，因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不分配股利，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我们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七、对提名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公司七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

定，我们对董事候选人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审核，我们认为董事会提名董事候选人的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被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

任职资格。 同意董事会将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

独立董事签名：文开元、陈康华、潘爱香

签署日期：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７

证券简称：

＊ＳＴ

中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２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为了确保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本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公司与关联方拟

签订

２０１３

年度关联交易协议，现将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陈述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３

年公司拟与关联方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自硬公司”）签订《商标使用

许可协议》、《土地租赁协议》、《动力能源供应协议》、《产品销售协议》、《质量检查、分析、测试仪

表计量协议》、《原辅材料互供协议》、《经营租赁协议》、《关联方固定资产买卖协议》、《委托加工

协议》；与成都格润特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润特公司”）签订《经营租赁协议》；与自贡

亚西泰克高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亚西泰克公司”）签订《生产装备供应及配套服务协

议》；与自贡科瑞德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科瑞德公司”）签订《原料供应及废旧物资处

置协议》；与自贡长城硬面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硬面材料公司”）签订《质量检查、分析、

测试、仪表计量协议》、《原辅材料供应加工协议》；与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株

硬公司”）签订《原辅材料供应协议》；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中钨高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贸

易公司”）与自硬公司签订《原辅材料供应协议》。 以上协议自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生效，协议有效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根据以上关联交易协议，

２０１３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为

３９３２７１

万元， 去年同类交易实际

发生额为

２２７４０１

万元。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

计金额

（

万元

）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业务比

例

（

％

）

商标使用许可

甲

：

中钨高新

无偿使用 无偿使用

———

乙

:

自硬公司

经营租赁

甲

：

自硬公司

３５９．７６ ３７０．３２ ９４．４９％

乙

：

中钨高新

甲

：

中钨高新

１１．０５ ２１．６０ ５．５１％

乙

：

格润特公司

小 计

３７０．８１ ３９１．９２ １００％

原材料供应

甲

：

中钨高新

１９２４００ １２８３５７ ９８．３３％

乙

：

自硬公司

甲

：

中钨高新

８７０ １０．８０ ０．０１％

乙

：

株硬公司

甲

：

中钨高新

６２００ ９８９．１７ ０．７６％

乙

：

科瑞德公司

甲

：

中钨高新

３４００ ８１９．７６ ０．６３％

乙

：

长城硬面材料公司

甲

：

贸易公司

１５８００ ３５９．７２ ０．２７％

乙

：

自硬公司

小计

２１８６７０ １３０５３６．４５ １００％

能源供应

甲

：

自硬公司

８４５０ ４３５６．０２ １００％

乙

：

中钨高新

产品销售

甲

：

中钨高新

１５５５００ ９０６１３ １００％

乙

：

自硬公司

质量检测

甲

：

中钨高新

６２０ ３２７．４９ ９３．３３％

乙

：

自硬公司

甲

：

中钨高新

６０ ２３．４ ６．６７％

乙

：

长城硬面材料公司

小计

６８０ ３５０．８９ １００％

委托加工

甲

：

中钨高新

６００ ０ ０

乙

：

自硬公司

生产装备供应及

配套服务

甲

：

中钨高新

４０００ ２８４ １００％

乙

：

亚西泰克公司

固定资产买卖

甲

：

中钨高新

５０００ ８６８．５３ １００％

乙

：

自硬公司

乙

：

自硬公司

（三）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

月

２８

日期间， 公司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为

３１８３２

万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自硬公司

自硬公司成立于

１９６５

年

５

月，注册地址：自贡市人民路

１１１

号，法定代表人杨伯华，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５

亿元，主营业务：硬质合金、钨制品、钼制品、硬质合金深加工产品及其配套工具和有色

金属、超硬材料等产品的生产、销售、服务与技术咨询，机械加工及技术服务，进出口业务。

２０１２

年该公司总资产为

１６８６２１

万元 、净资产为

３９２７８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２７５９５６

万元 、净

利润为

－５８３

万元。

由于公司控股股东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有色”）控股自硬公司

８０％

的

股权，因此自硬公司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规定的关联

关系情形。

２

、格润特公司

格润特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注册地址：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区，法定代表人谢康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５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硬质合金工具、有色金属材料及其制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及技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

２０１２

年该公司总资产为

８００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４５７１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５２０６

万元、净利润为

５３

万元。

由于自硬公司控股格润特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因此格润特公司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该关联

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３

、亚西泰克公司

亚西泰克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注册地址：自贡市人民路

１１１

号，法定代表人张炜，注册资

本人民币

６６０

万元，主要经营业务：经营喷涂硬质合金及相关产品，制造、加工机械设备，销售本

公司产品，提供产品售后服务。

２０１２

年该公司总资产为

２８３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０１７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３２０４

万元、净利润

为

－０．７１

万元。

由于自硬公司控股亚西泰克公司

５５％

的股权，因此亚西泰克公司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该关

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４

、科瑞德公司

科瑞德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注册地址：自贡市人民路

１３０

号，法定代表人张毅，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２１４５

万元，主营业务：生产销售钴粉、碳化钨粉、混合料及硬质合金、高技术陶瓷、晶须及

超硬材料及深加工。

２０１２

年该公司总资产为

３８０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２５４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为

６６８７

万元、净利润为

６１

万元。

由于自硬公司控股科瑞德公司

５９．３３％

的股权，因此科瑞德公司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该关

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５

、长城硬面材料公司

长城硬面材料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注册地址：自贡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工业集中区科创二

路

６

号，法定代表人张毅，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美元，主营业务：生产和销售铸造碳化钨、单晶碳化钨、

结晶钨粉、

ＷＣ－Ｃｏ

球粒合金粉、

ＷＣ

基热喷涂粉、

Ｎｉ

基电焊条、

Ｆｅ

基电焊条、

Ｎｉ

基铸造碳化钨

ＰＴＡ

粉、

Ｃｏ

基铸造碳化钨

ＰＴＡ

粉、其他硬面材料及相关产品。

２０１２

年该公司总资产为

１５６２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８３１７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１９９０６

万元、净利润

为

５００

万元。

由于自硬公司控股长城硬面材料公司

８４％

的股权， 因此长城硬面材料公司与公司构成关联

关系。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６

、株硬公司

株硬公司成立时间为

１９５４

年

４

月，注册地址：株洲市荷塘区，法定代表人杨伯华，注册资本人

民币

７．４６

亿元，主营业务：硬质合金、超硬材料及工具；钨、钼、钽、铌等难熔金属制品、化合物及深

度加工产品；金属陶瓷、精密陶瓷；有色金属冶炼、深度加工产品及相关附属产品。

２０１２

年该公司总资产为

６３４８４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１７３７２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５５８１５２

万元、净

利润为

２２２６４

万元。

由于湖南有色控股株硬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因此株硬公司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该关联人符

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７

、贸易公司

贸易公司成立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注册地址：长沙经济开发区天华路

１３２

号开源鑫城大酒店

１９

楼，法定发表人高再荣，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有色金属、稀贵金属及稀土矿产

品、冶炼产品、制成品及其深加工产品，硬质合金及其配套工具进出口业务。

２０１２

年该公司总资产为

３３２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５６３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为

３５９．７２

万元、净利润

为

－７６１

万元。

由于贸易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此贸易公司与自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该关联人符

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根据上述关联方的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以及长期合作形成的良好信誉，上述关联方均

有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商标使用许可证协议》主要内容

自硬公司同意将其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注册的“长城”商标许可公司自贡分公司在其

产品上使用，使用期间，不得将注册商标转让、扩散，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公

司自贡分公司无偿使用自硬公司的“长城”商标。

２

、《土地租赁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自贡分公司粉末分厂、耐磨零件分厂、合金刀片分厂、矿用合金分厂、合金工具分厂、计

控中心、质量检测中心等占用的土地

１４２．０５

亩（

９４６９７．７０ｍ２

）为自硬公司所有。 自硬公司将上述土

地租赁给公司自贡分公司使用，租金按

３０９７．５０

元

／

亩·年计算，在协议有效期内，公司自贡分公司

应向自硬公司支付租金共计人民币

４４

万元，每季度支付

１１

万元。

３

、《动力能源供应协议》主要内容

自硬公司向公司自贡分公司提供生产所需的水、电、蒸气、氢气、压缩空气、冷冻水、软水、纯

水。公司自贡分公司按政府有关部门规定的价格，按照实际用量每月结算支付。

２０１３

年度预算如

下：

项 目 预计年交易量

预计年交易额

（

万元

）

计价标准

水

１８０

万吨

４５０

成本价加

０－５％

电

４８６０

万度

２９５０

成本价加

０－５％

氢气

５２０

万立方米

２０００

成本价加

０－５％

天然气

５５０

万立方米

１４５０

成本价加

０－５％

其他

１６００

成本价加

０－５％

小计

８４５０

４

、《产品销售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自贡分公司将其产品销售给自硬公司，自硬公司同意购买公司自贡分公司的产品。 本

协议项下产品销售价格的确定，应按下列价格计算：

（

１

）国家物价管理规定价；

（

２

）若无国家规定价，则按可比市场价。 （一是自硬公司对外销售的实际价格；二是自硬公司

根据市场情况为备库向公司自贡分公司下达的生产计划，价格按当月平均价格核算）；

（

３

）若无市场价，则为推定价（合理成本费用加合理的利润而构成的价）；

（

４

） 双方协议价格，即双方同意接受的价格；

（

５

）双方不能议定价格，则应共同将此事提交双方确认的主管部门，由该主管部门根据有关

价格政策议定，主管部门的决定应为定论，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本协议项下产品销售的具体金额，应依据中国有关会计准则进行核算。

２０１３

年度的预算如下：

项 目

预计年交易量

（

吨

）

预计年交易额

（

万元

）

计价标准

钨粉

７６０ ２０６００

市场价格下浮

３％

—

６％

碳化钨

２０５０ ５６０００

市场价格下浮

３％

—

６％

切削刀片

１０５０ ４９８００

市场价格下浮

５％

—

１０％

耐磨零件

３００ ９６００

市场价格下浮

５％

—

１０％

矿用合金

５５０ １７０００

市场价格下浮

５％

—

１０％

ＵＭＰ １００ ２５００

市场价格下浮

５％

—

１０％

合计

４８１０ １５５５００

５

、《质量检查、分析、测试、仪表计量协议》主要内容

（

１

）公司自贡分公司向自硬公司提供质量检查、分析测试、仪表计量服务，自硬公司就公司

自贡分公司提供的计量器具、仪器仪表、运行维修、周期检定、计算机管理的工作支付相应费用。

该等费用依据国家有关收费标准或行业标准，按照实际工作量，每月结算支付。

２０１３

年度预算如

下：

项 目 预计年交易额

（

万元

）

计价标准

仪器仪表检验维修

２２０

成本价

产品检验

４００

成本价

合计

６２０

（

２

）公司自贡分公司向长城硬面材料公司提供质量检查、分析测试、仪表计量服务，长城硬

面材料公司就公司自贡分公司提供的计量器具、仪器仪表、运行维修、周期检定、计算机管理的

工作支付相应的费用。 该项费用依据国家有关收费标准或行业标准，按照实际工作量，每月结算

支付。

２０１３

年度预算如下：

项 目 预计年交易额

（

万元

）

计价标准

仪器仪表检验维修

１０

成本价

产品检验

５０

成本价

小计

６０

６

、《原辅材料互供协议》主要内容

自硬公司向公司自贡分公司提供生产所需的钴粉、碳化钽、其他主材料、辅助材料、周转材

料、备品备件、混合料、氧化钨等；公司自贡分公司向自硬公司提供生产所需的仲钨酸铵、其他主

材料、辅助材料、周转材料、备品备件、钨粉、碳化钨、

ＢＫＸＳ

毛坯、碳化钽等。

双方所提供的原辅材料的定价原则及结算方式如下：

（

１

）国家物价管理部门的规定价格；

（

２

）若无国家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价格，则为采购成本价；

（

３

）若无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则为推定价（推定价格是指依据当时适用的中国有关会计准

则而加以确定的实际成本加上当时平均利润而构成的价格）。

（

４

）双方所需的原辅材料，按月结算并付款。

２０１３

年度预算如下：

自硬公司向公司自贡分公司供应的原辅材料：

项 目

预计年交易量

（

吨

）

预计年交易额

（

万 元

）

计价标准

钴粉

３０ ７５０

成本价加

０－５％

碳化钽

５ １４５０

成本价加

０－５％

其他主材料

１０００

成本价加

０－５％

辅助材料

、

周转

材料

２０００

成本价加

０－５％

备品备件

４００

成本价加

０－５％

混合料

１４０６ ４６８００

成本价加

０－５％

氧化钨

４７００ ７５２００

市场价

小 计

１２７６００

公司自贡分公司向自硬公司供应的原辅材料：

项 目

预计年交易量

（

吨

）

预计年交易额

（

万 元

）

计价标准

其他主材料

２０００

成本价加

０－５％

辅助材料

、

周转

材料

２０００

成本价加

０－５％

备品备件

４００

成本价加

０－５％

钨粉

１５ ３５０

成本价加

０－５％

碳化钨

２３３４ ５３０００

成本价加

０－５％

ＢＫＸＳ

毛坯

１４０ ５６００

成本价加

０－５％

碳化钽

５ １４５０

成本价加

０－５％

小 计

６４８００

７

、《经营租赁协议》主要内容

（

１

）自硬公司将其制粉中心固定资产（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末账面净值合计

１００８７５５８．２７

元，房屋租赁

面积为

６１４４．９１

平方米）出租给公司生产经营，租金每年

２３５．６８

万元，每季结算支付一次。

（

２

）自硬公司将其原

５０２

工段固定资产（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末账面净值合计

７０２４４１１．３７

元，房屋租赁

面积为

６０８８．７９

平方米）出租给公司生产经营，租金每年

３９．７３２

万元，每季结算支付一次。

（

３

）公司自贡分公司将其合金工具分厂固定资产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末账面净值合计

３９１９６１２．６８

元）出租给自硬公司生产经营，租金每年

３５．３８８

万元，每季结算支付一次。

（

４

）自硬公司将其所拥有的原硬面材料焊丝线厂房固定资产（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末账面净值合计

１５１５５６１．３９

元，房屋租赁面积为

８９５．６８

平方米。 ）出租给公司生产经营，租金每年

４．９５９６

万元，每季

结算支付一次。

（

５

）公司自贡分公司将其合金工具分厂固定资产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末账面净值合计

１０５１９９４．２１

元）出租给格润特公司生产经营，租金每年

１１．０５２

万元，每季结算支付一次。

８

、《关联方固定资产买卖协议》主要内容

自硬公司与公司自贡分公司存在固定资产买卖的需要。 双方同意固定资产买卖以销售方固

定资产帐面净值为交易价格，在交易完成

３０

日内以银行付款或抹帐方式结算。

根据以往统计数据并结合今年投资预算情况，预计协议期内双方会发生的固定资产买卖总

金额在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以内。

９

、《生产装备供应及配套服务协议》主要内容

亚西泰克公司向公司自贡分公司供应生产装备及配套服务。

２０１３

年预计交易项目如下：

预计交易内容

预计年交易额

（

含税价

、

万元

）

占同类交易比

例

（

％

）

计价标准

硬质合金及钨钼产品生产

专用设备

２５００ １００

议标或中标价

备品备件

、

工器具

６００ ５

市场价

热喷涂产品

、

防腐衬胶及辅

助硬质合金深加工

９００ １

市场价

合 计

４０００

１０

、《原辅材料供应协议》主要内容

（

１

） 株硬公司向公司自贡分公司供应碳化钽等原材料。 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交易项目明细如下：

预计交易内容

预计年交易额

（

含税价

、

万元

）

占同类交易比例

（

％

）

计价标准

碳化钽

８７０ ５０

市场价格

合 计

８７０

（

２

）贸易公司向自硬公司提供仲钨酸铵和钴粉等原材料。

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交易项目明细如下：

预计交易内容

预计年交易额

（

含税价

、

万元

）

计价标准

仲钨酸铵

１５０００

市场价格

钴粉

８００

市场价格

合 计

１５８００

１１

、《原辅材料供应加工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自贡分公司向长城硬面材料公司供应原辅材料、受托加工业务及售后服务，定价原则

及结算方式如下：

（

１

）国家物价管理部门的规定价格；

（

２

）若无国家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价格，则为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应

由双方协商后确定；

（

３

）若无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则为推定价（推定价格是指依据当时适用的中国有关会计准

则而加以确定的实际成本加上当时平均利润而构成的价格）；

（

４

）双方所需的原辅材料，按月结算并付款。

２０１３

年度预算如下：

项 目

预计年交易量

（

吨

）

预计年交易额

（

万

元

）

计价标准

委托加工

４００ ４００

市场价

钨粉

（

ＷＣＺ

、

ＷＺ

）、

ＹＪ

合金专用

钨粉

（

ＦＷ－Ｊ

）、

兰色氧化钨

（

ＴＢＯ－１

）

８０ ２７００

市场价

其他主辅助材料

３００

市场价

小 计

４８０ ３４００

１２

、《原料供应及废旧物资处置协议》主要内容

科瑞德公司向公司自贡分公司销售部分生产用原料及提供部分产品的生产加工服务，同时

向公司自贡分公司购买合金；公司自贡分公司生产的部分废旧物资由科瑞德公司购买。 交易费

用结算方式为在双方开具发票后一个月内结清。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交易如下：

交易范围 名 称

预计年交易额

（

万 元

）

占同类交易比例

（

％

）

计价标准

销售部分生产原

料及提供部分加

工服务

碳化钨

３００ １

市场价

混合料

１０００ ５

市场价

生产加工费

２００ １０

市场价

劳务费

３００ ２０

协议

小 计

１８００

购买废旧物资

、

原生碳化钨及合

金

废合金

２４００ １５

市场价

闲置不需用

固定资产

２００ ２０

市场价

原生碳化钨

１０００ １０

市场价

硬质合金

７００ １０

市场价

橡胶溶液

１００ ２０

小 计

４４００

合 计

６２００

１３

、《委托加工协议》主要内容

自硬公司向公司自贡分公司提供受托加工业务，定价原则及结算方式如下：

（

１

）国家物价管理部门的规定价格；

（

２

）若无国家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价格，则为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应

由甲乙双方协商后确定；

（

３

）若无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则为推定价（推定价格是指依据当时适用的中国有关会计准

则而加以确定的实际成本加上当时平均利润而构成的价格）。

（

４

）双方以转账方式收取货款。

２０１３

年度预算如下：

项 目

预计年交易额

（

万

元

）

计价标准

委托加工

６００

市场价

小 计

６００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硬质合金具有行业的特殊性， 原辅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有赖于已经形成的客户渠道，

为了确保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生产过程中的原辅材料采购、产品销售、提供服务等相

关的关联交易是必要的。 同时，以上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付款条件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为了解决关联交易问题，长期以来，公司一直致力于进行产业整合和资产重组，但由于种种

原因，几次重大资产重组都未获得成功。 因此在公司未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期间，为了维护公司生

产经营的正常运作，公司与关联方的管理交易将持续。

五、独立董事事意见

按照相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先进行了确认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

立董事认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公司与关联方拟订的

关联交易协议遵循了公正、公平、互惠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对关

联交易事项的表决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先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３

、关联交易协议；

４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